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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聲明僅供投資者作一般指引之用，並不構成稅務意見。因此，投資者應按基金
單位註冊成立所在國家、國籍、所住地或原居地的法例，就有關購買、持有、出售或以
其他方式處理基金單位可能引致的稅務或其他後果，諮詢專業顧問。

投資者應留意，以下之聲明乃依據REIT管理人就本發售通函日期現行之稅務法律、
法規及慣例所獲之意見，或會改變。

RCA01的中國稅項

一般

REIT管理人確認，經審慎及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RCA01自其註冊成立以來已繳足於
中國法律下有關持有及營運該物業之所有到期應付稅項。

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實施條例，外資
企業及國內企業均須按稅率25.0%繳付標準所得稅，而在中國並無機構或場所的非居民企
業則須就來自中國的多種收入（包括租金收入及資本增值）按10.0%繳納預提所得稅。

就來自中國的租金收入而言，由於RCA01被視作於中國並無機構或場所的非居民企業，
RCA01現時須就其未就開支或減免進行扣減的總租金收入按10.0%的稅率繳納預提所得稅。

根據中國法律，由中國向國外滙出RCA01從該物業的所得款項須繳納預提所得稅。然
而，由於RCA01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並被視為於中國並無機構或場所
的非居民企業，只要該物業的所得款項滙出中國，RCA01分派股息毋須受中國法律規制。

營業稅

根據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頒佈並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營業稅暫行條例，中國若干商業活動須繳納營業稅。營業稅適用的活動包括在中國興建、
租賃及銷售房地產。該稅項為營業額稅，根據總收入徵收。購入服務或物料所產生的稅項
不得扣減。然而，向運輸、旅遊及建築業支付的分包費，則可從總收入中扣除。就物業銷
售及租賃交易應付的營業稅稅率，為在中國銷售或租賃房地產╱不動產所得款項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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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稅

根據國務院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頒佈且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實施並於二零一一
年一月八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房產稅的稅率，若依照房產餘值計算
繳納的，稅率為1.2%；該房產餘值依照房產原值一次減除10.0%至30.0%後的餘值計算；若
依照房產租金收入計算繳納的，稅率為12.0%；倘房產已出租的，則房產稅應以租金所得為
計稅依據。RCA01目前按房產餘值繳付房產稅。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共同頒佈關於安置殘疾人就業單
位城鎮土地使用稅等政策的通知。據此，對按照房產餘值計稅的房產，房產餘值應包含地
價，包括為取得土地使用權支付的價款及開發土地發生的成本費用。倘土地容積率低於0.5，
按房產建築樓面面積的兩倍計算土地面積並據此計入房產餘值的地價。有關租賃房產之免
租期，於免租期內應付房產稅應按房產原值計算。

城鎮土地使用稅

根據國務院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頒佈且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實施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城鎮土地使用稅以實際佔用的土地面積為計稅依據。城
鎮每平方米年稅額介於人民幣0.2元至人民幣10元之間。國務院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八日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起，每平方米年稅額介於人民幣0.6元至人民幣30元之間。

印花稅

根據國務院於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頒佈且自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實施並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八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暫行條例，產權轉移書據（包括財產所有權轉移）按
所載金額0.05%貼花；權利、許可證（包括房地產權證和土地使用證）按件貼花人民幣5元；
房產租賃按租賃金額0.1%貼花；及購銷書據按所載金額0.03%貼花。

契稅

根據國務院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七日頒佈且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契稅暫行條例，在中國境內轉移土地使用權及╱或房屋所有權，受讓人須繳納契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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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的轉移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土地使用權或房屋所有權的出售、贈予和交換，但
不包括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移。契稅稅率為3.0%至5.0%，惟由省級政府在前款規
定的幅度內按照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根據北京市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頒佈並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修訂的北京市契稅管理規定，北京的契稅稅率為3.0%。

土地增值稅

根據國務院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頒佈且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實施並於二零一一
年一月八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及實施細則，出售或轉讓國有土地
使用權、在中國的建築物及其附著物須按累進稅率增值額（定義見有關稅法）介乎30.0%至
60.0%繳納土地增值稅。建造普通標準住宅出售，增值額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20.0%的，可
免徵土地增值稅，惟豁免並不適用於出售商業物業。

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附加

根據國務院於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頒佈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八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城市維護建設稅暫行條例及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頒佈的國務院辦公廳對《中華人
民共和國城市維護建設稅暫行條例》第五條的解釋的覆函，繳納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的
單位和個人，都是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納稅義務人，都應當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納稅人所
在地在市區的，稅率為7.0%；納稅人所在地在縣城、鎮的，稅率為5.0%；納稅人所在地不
在市區、縣城或鎮的，稅率為1.0%。城市維護建設稅均以納稅人實際繳納的消費稅、增值
稅、營業稅稅額為計稅依據。

根據國務院於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頒佈且分別於一九九零年六月七日、二零零五
年八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八日修訂的徵收教育費附加的暫行規定，凡繳納消費稅、
增值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除按照國務院關於籌措農村學校辦學經費的通知的規定，
繳納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的單位外，都應當繳納教育費附加。教育費附加以各單位和個人
實際繳納的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的稅額為計稅依據，教育費附加的稅率為3.0%。

根據於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二日頒佈的國務院關於教育費附加徵收問題的補充通知以及
國家稅務總局分別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四日頒佈的關於外商投
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暫不徵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附加的通知和關於外商投資貨物運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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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免徵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附加問題的批覆，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附加並不適用
於外國企業，直至國務院進一步發出明確規定為止。

然而，根據國務院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頒佈的關於統一內外資企業和個人城市維
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制度的通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起，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
費附加適用於外資企業、外國企業及外籍個人。

地方教育費附加

根據財政部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頒佈並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實施的財政部關
於同意北京市開徵地方教育費附加的覆函，於北京繳納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的單位和
個人（包括外資企業、外國企業及外籍個人），應繳納地方教育費附加，稅率為2.0%。地方
教育費附加均以納稅人實際繳納的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稅額為計稅依據。

第698號通知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頒佈（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實施）的國家
稅務總局關於加強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所得企業所得稅管理的通知（「第698號通知」）及於二
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頒佈的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非居民企業所得稅管理若干問題的公告，
外國投資者或實際控制方若以出售海外控股公司的股權為方式間接轉讓其於中國居民企業
（不包括於公開證券市場出售購買自公開證券市場的中國居民企業的股份）的股權，而該海
外控股公司所在稅務管轄權區：(i)其股份轉讓的實際稅率低於12.5%或(ii)並無向股份轉移收
益徵稅，則該外國投資者應於執行該間接轉讓的股權轉讓協議的三十日內向中國居民企業
的主管稅務機構申報該間接轉讓。中國稅務機構將核查該間接轉讓的性質，及倘中國稅務
機構認為該外國投資者不具合理商業目的而採用不當安排以規避中國稅收，則中國稅務機
構可能視該以稅務規劃為目的的海外控股公司為不存在並重新對該間接轉讓定性。因此，
該間接轉讓產生的收益可能須在中國按10.0%的現行稅率繳納中國預提所得稅。

根據現行法律及法規，上述申報責任及稅務影響技術上不適用於中國房地產權益的間
接轉讓，惟無法保證法律和法規不會改變。此外，根據現行法律及法規，由於RCA01為非
居民企業，出售RCA01股份毋須向中國稅務當局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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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泉產業信託及RCA01的香港稅項

利得稅

春泉產業信託作為一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之單位信託集體投資計劃，
獲豁免繳納香港利得稅。

預提所得稅

春泉產業信託向單位持有人作出之分派在香港毋須繳納任何預提所得稅。

物業稅

鑒於RCA01在香港並無持有任何土地實產，故此RCA01所得收入毋須繳納香港物業稅。

印花稅

春泉產業信託毋須就發行新基金單位繳付香港印花稅。單位持有人其後買賣基金單位
則須繳付香港印花稅。有關詳情請參閱載於下文「稅項 — 單位持有人的香港稅務 — 印花
稅」分節。

RCA01的開曼群島稅項

根據開曼群島法例，春泉產業信託毋須就RCA01向其支付的股息繳付（不論為直接評估
或預提）稅項、費用或收費（印花稅除外）予開曼群島政府或其他稅務機構。

開曼群島目前並無任何形式的所得稅、公司稅或資產增值稅，亦無遺產稅、承繼稅或
饋贈稅。

RCA01已申請並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獲得開曼群島總督會同行政局承諾，於承
諾日期起二十年內，開曼群島不會頒佈對RCA01或其業務的所得溢利、收入、收益或增值
徵稅的法例及RCA01毋須就其股份、債權證或其他責任繳交（直接或以預提方式）有關稅項
或任何遺產稅或繼承稅。

單位持有人的香港稅務

利得稅

根據稅務局現行慣例，任何單位持有人均毋須就春泉產業信託所作的分派繳納香港利
得稅。單位持有人如有個別稅務問題，應諮詢本身的專業顧問。

任何單位持有人（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專業或業務及持有基金單位作買賣用途的單位
持有人除外）均毋須就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理基金單位而帶來的資產增值繳納香港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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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

單位持有人毋須就春泉產業信託向其發行新基金單位繳納印花稅。售賣單位持有人於
香港買賣銷售基金單位須繳納印花稅。然而，由於售賣單位持有人將承擔全球發售中買賣
銷售基金單位所產生的全部印花稅（包括定額印花稅）。全球發售的申請人將毋須繳納印花
稅（包括定額印花稅）。

買方及賣方每次買賣基金單位均須繳納香港印花稅，不論買賣是否在香港聯交所進行。
現行稅率為支付代價或獲轉讓基金單位價值（以較高者為準）之0.2%（買賣雙方平分於轉讓時
應付香港印花稅的責任）。此外，基金單位的任何轉讓書現時須繳納5港元的定額印花稅。




